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劳动合同制教职工新一轮聘任工作的补充通知 

各二级单位：  

 为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制教职工聘任工作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，提

高教职工工作质量与效率，确保新一轮聘任工作的公平性、科学性与

全面性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在新一轮聘任工作正式启动前，各二级部

门需组织合同制教职工开展聘前汇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目的意义 

通过聘前汇报，全面考察教职工在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、管理

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成果与能力水平，为后续的聘任决策提供更为详实、

客观的依据，推动学校各项事业持续发展。 

 二、参与人员   

 所有劳动合同制教职工均须参加聘前汇报。  

三、汇报时间 

   2025年 4月 14 日-5 月 12日，各二级部门可在此时间段内自行

确定本部门具体汇报日期与时间安排，并于 4月 18日前预报部门汇报

安排。 

四、汇报内容与要求 

（一）教职工个人工作总结汇报（8分钟左右） 

汇报内容应包括： 

1.工作总结：对本聘期内履职情况进行总结，主要围绕学校重点任务

目标和重点改革举措，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最重要工作成效五项； 

2.岗位职责确认：明确下一个聘期的岗位职责；  



3.下一聘期计划：提出下一个聘期围绕学校重点任务目标和重点改革

举措拟开展完成的突破性工作目标和成果（五项及以上）。   

（二）现场汇报交流（5-8分钟） 

由二级部门组建的汇报工作组针对汇报内容进行提问，教职工现

场应答。 

（三）汇报工作组构成   

1.二级学院 

 各二级学院联系校领导、二级学院全体中层干部、职能部门负责人

（至少 3名）。  

2.职能部门 

各二级部门全体中层干部、非本部门中层干部至少 1名，二级部

门科室主管至少 1名。  

（四）评分规则与结果应用  

1. 评分规则：   

   满分 100分，由工作组根据汇报表现打分。   

2. 结果应用：      

各二级部门根据汇报情况，对每位参与汇报的教职工形成综合评

价意见，评价结果分为 “优秀（90-100分）”“良好（80-89分）”“合

格（60-79分）”“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” 四个等级。评价意见将作

为新一轮聘任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对于在汇报中表现优秀的教职工，学校将在后续的岗位聘任、职

称晋升、培训进修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；对于评价结果为 “不合格” 

的教职工，二级部门应与其进行深入沟通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改进建议。



若该教职工仍有聘任意向，可在规定时间内申请二次汇报，达到“合

格”以上者方可续聘。 

 五、其他要求   

1. 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人事处、发展规划和质量管理处

部门负责人须至少参加 4个二级学院的汇报会；学工部负责人应参加

所有有学生的二级学院的汇报会；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须至少参加 2

个二级学院的汇报会。职能部门中层干部还应参加职能部门的汇报会。 

2.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领导应现场提问，但不参与打分；   

3. 各职能部门领导参与汇报的安排应于 4月 20日前至人事处备案；   

4. 汇报结果二级学院应召开党组织会和党政联席会讨论，职能部门召

开党支部会议讨论，形成结论，并在部门内公示等地。   

5.人事处将于 2025年 5月 13日开启部门审核功能，上报聘用意见。 

6. 合同制聘用工作流程详见附件 1. 

7.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学校现行聘任制度执行。 

本次工作联系人：周思佳，电话：13611738240   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人事处   

2025年 04月 14日  

  



附件 1：     

  4月 15日前教职工登陆新人事系统“聘期考核”模块，上传聘期工作小结 

4月 14日-5月 12日用人部门组织开展聘前汇报，并形成评价意见 

二级学院召开党组织会和党政联席会讨论，职能部门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，共

同决策,形成聘用意见并公示 

用人部门与教职工本人进行“一对一”聘前谈话，形成谈话记录【见说明①】 

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

人事处汇总结果，统计异动情况并上报，提请校长办公会审定 

5月底人事处发布通知，正常续聘的教

职工登陆新人事系统“合同管理”模

块，进行新合同签订【见说明③】 

5月底人事处发布通知，不再续聘教职

工可在新人事系统“离校管理”模块

发起离校手续，办理工作交接 

二级部门整理相关材料并归档备查 

劳动合同制教职工自行打印《劳动

合同》，一式三份，并交部门人事

（劳资）专员 

甲、乙双方线上签字，并提交合同 

二级部门人事（劳资）专员与人事

科预约时间，将教职工打印的《劳

动合同》统一盖章 

二级部门将本次新签《劳动合同》

整理并归档 

6月底前劳动合同制教职工新一轮人事聘任工作完成 

相关教职工办结离校手续，人事处开

具退工单，并计算经济补偿 

5月 13日-5月 16日用人部门登陆新人事系统，维护聘用意见【见说明②】 

Y 

Y 

N 

N 



 

 

说明 

①《谈话记录》是新一轮聘任聘前交流，必须向劳动合同制教职工反

馈汇报情况，并确保内容真实，记录在完成谈话后打印，谈话人和被

谈话人均需签字，成聘任工作后，相关过程性材料须归档，保存备查。 

②辅导员除二级学院形成初聘意见外，还须由学工部/学生处形成聘用

意见，学工部/学生处与二级学院意见一致，方可提交分管领导审批。 

③对于正常续聘的专任教师，合同内“附则-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”中，

人事专员必须提前（6月初）在二级管理权限下，进入“合同管理”模

块，根据二级学院与教师本人共同商定的新一轮工作目标，提前维护； 

对于教辅和行政岗位人员，请二级部门认真核实岗位职责，明确岗位

实际工作任务，根据聘前汇报及沟通情况修订岗位职责。人事（劳资）

专员可提前（6月初）在二级管理权限下，进入“合同管理”模块进行

岗位职责修订。 


